
桃園航空城附近地區(第一期)特定區區段徵收 

特別救助金轉帳同意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 同意「桃園航空城附近地區（第一期）特定區區段

徵收案」下表所列之特別救助金，合計新臺幣__________________元整，

轉帳匯入本人於                  銀行之                  分行，

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戶。(檢附存摺封面影本 1份) 

補助項目 標示 金額 

特別救助金 

清冊歸戶號： 

標示詳如上開清冊內容 

 

 

 

同 意 人： 

 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  址： 

電    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印鑑章 

歸戶號： 【附件 5】 


